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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政府廉政會報第 16 次會議紀錄 

時    間：109 年 7 月 23 日上午 9 時 30 分 

地    點：本府四維行政中心 3 樓第一會議室 

出    席：如會議簽到表 

列    席：如會議簽到表 

主    席：陳秘書長鴻益代 

記錄：許義忠 

壹、 主席致詞 

各位委員，大家好，今天是本府本年度第 1 次召開廉政

會報，感謝各位於繁忙公務中撥冗出席本次會議，也很榮幸聘

請到義守大學蕭宏金教授、國立高雄科技大學黃忠發教授及

義守大學吳明孝助理教授擔任本屆委員，相信借重 3 位委員

在公共行政、土木工程及法律的專業學識經歷，能為本府廉能

政策注入新能量。 

廉政工作對於市政的推動是一項助力，除協助機關掌握

風險狀況，機先防範風險事件發生，更藉由提升業務效能及推

動機關廉潔風氣，使市政作為經得起外界的檢視，進而讓民眾

感受到本府之用心。 

「廉政」並非單一機關的責任，而須由市府同仁在各個工

作崗位上持續不懈的具體實踐，廉政會報即是一個檢視各機

關推行廉能政策執行情形的平台，透過互相學習、意見交流及

橫向溝通，能夠激發更多廉政工作的方向；接續請依程序進行

會議。 

貳、上次會議主席指示暨決議事項辦理情形(略) 

主席裁示：同意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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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報告事項 

第 1 案—警察局「大型重車超載及防制作為專案報告」 

蕭委員宏金： 

本人目前是台灣透明組織理事，也是南部辦公室主任，依參加

其他部會機關廉政會報的經驗，廉政會報多以專案報告方式

進行，本次會議的專案報告內容都很用心準備，但過於偏重警

政或工程議題，從會議資料可以知道皆是上次會議決議列管

事項，但建議報告內容仍應結合廉政主題。 

從行政管理角度，政風處非以肅貪業務為主，而是以預防宣導

為重心，提升大家對廉能的概念，也可針對相關弊案在會報提

出檢討策進作為。剛收到一張活動邀請函，是政風處本(7)月

31 日會在市府中庭辦理廉政博覽會，這是非常好的活動，去

年廉政署有辦理透明晶質獎，高雄市政府所屬機關也有參加

並得獎，建議可請得獎機關來廉政會報分享經驗或參加本月

的廉政博覽會，加以宣導及行銷本府廉潔形象。 

政風處林處長合勝： 

去年本府共有 3 個機關參加晶質獎，分別是交通局、環保局

及稅捐處，最後由稅捐處獲獎，廉政署本月將於國立臺灣美術

館進行頒獎典禮。 

主席裁示： 

（一） 同意備查。 

（二） 本次會報專案報告是上次會議主席裁示列管事項，但

依蕭委員建議各機關專案報告應切中廉政會報核心議

題，也請政風處爾後協助審視專案報告內容。 

（三） 從報告中可得知過去 1 年半以來，大型車取締件數增

加，但違規情形減少，也提出事前預防及執行取締等精

進作為，表示防制作為是有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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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大型重車超載熱點轄區內大多有工業區、加工出口區、

砂石場及重要交通要道經過，爰此，警察局除加強取締

大型重車超載外，更應請業者約制所屬司機遵守交通

規則，並自主管理做好重量管制，從源頭管控才是根本

之道。 

第 2 案─交通局「 市區重車超載防制作為專案報告」 

主席裁示： 

（一）同意備查。 

（二） 請經發局持續加強對業者宣導重車不得超載等事宜，

警察局、環保局等執法機關持續配合監理所加強稽查

取締，並於道安會報定期檢討執行成效。 

第 3 案─水利局「管線人孔下地及修復專案報告」 

法制局白代理局長瑞龍： 

雨水下水道及箱涵安全性等常衍生國賠事件，從本次報告可

以瞭解箱涵等設備因老舊而有毀損情況，建議可持續推動下

水道普查，事先做好管理維護機制，降低危害發生，也可避免

外界誤解本府行政怠惰，影響本府廉潔形象。 

蕭委員宏金： 

外界對市府政策作為有所質疑時，相關單位應即時回應，消除

想像空間，避免不必要的誤解，如果事前無法預防，事後更應

做好溝通回應。 

黃委員忠發： 

從報告可知道本市許多基礎工程 40、50 年前建立，已超過相

關設備使用年限，而基礎建設越多，日後維護經費支出越龐

大，應逐年去維護整修，建議應該設法做普查，危險地區該警

示就要警示，避免衍生國賠爭議，並依地域性、損害程度或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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險度等因素排訂修繕維護期程。 

主席裁示： 

（一）同意備查。 

（二） 委員有提及巡檢部分，下水道巡檢的成本相當高，且在

隱密或密閉空間巡檢尚有安全性考量，通常會透過招

標委託專業廠商辦理，因此下水道工程更應該要求施

工品質，請水利局持續推動普查及巡檢，爾後研考會工

程施工查核也應該將下水道工程列入重點。 

第 4 案─工務局「推動道路人手孔蓋下地與齊平專案報告」 

黃委員忠發： 

共同管道在學界也討論多年，興建成本雖然高，但日後維護成

本可以降低，所以多從重劃路段去規劃設置。市府近年推動路

平政策，但交通維護計畫狀況尚有待加強，雖然管挖中心網站

有道路施工資訊可查詢，但多為核准日期、施工單位等資訊，

尚無法知道精確施工路段，建議可研議以視覺化方式讓市民

便於查詢施工狀況。 

吳委員明孝： 

「高雄市共同管道管理辦法」是在 101 年制定，已有相當年

限，建議可重新檢視相關制度規劃，例如共同管道法訂有管理

及維護費用應設置專戶管理，但高雄市的自治規則並無相應

設計。另外，為了因應氣候變遷，高雄應朝向建立韌性城市發

展，具體表現作為如下水道設施設備的規劃維護等，水利局為

主管機關應妥為規劃預防作為及編列預算。 

主席裁示： 

(一) 同意備查。 

(二) 共同管道是有效解決問題的方式，市府也支持設置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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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道，但目前僅能先從大規模開發的重劃區域推動。公

共行車順暢與管線維護便利性兩個公共議題，相信市民

會選擇公共行車順暢，所以請工務局持續將人孔減量列

為爾後重點，至於管線維護便利性也是工程單位需要思

索及努力的部分。 

肆、提案討論 

第 1 案─政風處「本府 109 年廉潔楷模複審建議表揚名單審議

案」，請審議。 

決議： 

(一) 照案通過，請政風處將當選名單簽報市長核定，並於適

當場合公開頒獎表揚。 

(二) 請各機關持續積極推廣廉能作為，並主動發掘同仁之廉

潔表現，踴躍薦舉參加廉潔楷模選拔以茲鼓勵。 

伍、臨時動議 

吳委員明孝: 

(一) 法遵制度的推動是目前政府推動的重大政策，其概念不

只是消極避免機關或企業內人員背信、貪污而有刑事責

任，尚包括積極的辨識和評估法律的風險，避免機關或

企業蒙受損失，增加不必要的成本。 

(二) 相較於民間企業，政府機關的法遵制度雖然較早建立，

但是資源不足，目前雖然已有內部的政風與法制人員，

但是受限於例行業務的繁重和人員的限制，也可能處於

過勞的狀態，局處之間並未依其業務量配置相應的法制

人員，而在法遵效能的發揮上還是有所侷限，因此建議

可建立外部的法遵制度，由律師或法律學者參與業務推

動與執行的法遵評估，舉例而言，複雜或重大案件的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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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作成和行政裁罰。 

(三) 以職掌工程局處為例，根據廉政署的案例蒐集與歸納分

析，其實公共工程履約爭議亦有廉政風紀的風險，傳統

觀念侷限於一旦與廠商發生調解、仲裁或訴訟時才開始

委任律師，但這是屬於後段的善後，如果前端履約管理

便有律師參與，除了讓業務承辦有專業的協助以順利推

進工作外，也能讓機關的契約權利獲得事先的保障，避

免後續的爭訟風險和成本支出。 

(四) 若要執行前面的構想，則市府在資源的配置上便需要再

投入與研議，以市府律師酬金為例，目前是以訴訟標的

金額或案件決定固定金額，這個部分固然有市府財政上

的考量，但或許可以再研議更為彈性和效率的方式，讓

更好的法律服務進入高雄市。 

政風處林處長合勝： 

感謝各位委員的建議，爾後廉政會報會更針對相關廉政議題

及內容去調整。政風主要還是從防貪角度去推動相關廉政措

施，在防貪方面所投入人力與資源遠超過肅貪工作，宣導作為

也更朝向多元化，今年特別結合文藻大學 10 位獲得美國國務

院獎學金的國際學生，規劃辦理一系列反貪活動，讓在高雄生

活的國際學生透過深入市政措施與城市建設，瞭解廉潔誠信

與市政政策的重要性，訂於本月 31 日在市府中庭辦理「We 

are family·當我們廉在一起」廉潔宣導活動，並設有廉政博覽

會，邀請各位委員撥冗參加。 

蕭委員宏金： 

廉政弊案有時並非公部門單方面可完全掌握，尚有企業部分，

廉政署目前剛針對企業廉能完成相關政策規劃，爾後投標中

央機關公共工程的廠商可能需要有 ISO37001 等相關認證，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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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可考慮邀請相關單位經驗分享。 

陸、主席結論  

感謝今天各報告機關對於業務的用心與分享，也感謝各位委

員與會交流及提供寶貴意見，希望此次會議能帶給大家更多

未來廉政工作的思考方向，期待第 17 次會議內容及程序能依

委員建議去調整，例如案例檢討或者晶質獎、廉潔楷模的經

驗分享與交流，本次會議到此結束，謝謝各位！  

散會：上午 10 時 45 分。 


